湖南商学院研究生补考（重考、缓考）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专业
	
	学院
	

	课程
名称
	
	课程性质
	
	授课
教师
	

	申请原因：
（附相关证明材料）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
	课程任课教师意见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	二级培养学院研究生教学秘书意见（缓考须加主管领导意见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名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章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
	研究生院审核意见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注：此表一份两份，一份交研究生院，一份留所在学院。
